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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嘱继承最基本的价值取向是遗嘱自由，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四十二条规定：
“立有数份遗嘱，内容相抵触的，以最后的遗嘱为准。”如今，自书遗嘱、代书

遗嘱、书面遗嘱、打印遗嘱等多种形式的遗嘱都具有法律效力，本期三个案例，带
大家看看法院如何认定相关遗嘱的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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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庭笔记

■赖方方绘

洪女士与李先生于 2017年 6月在

香港特别行政区登记结婚，2019 年 9
月李先生于香港因病离世。去世前，

李先生留下一份遗嘱，遗嘱中载明李

先生将其所有动产及不动产的权益及

份额，在清付其丧葬费、遗产承办和

管理费、债务及税款后，剩余遗产全

部赠予其太太洪女士一人绝对继承及

享用。

该遗嘱于 2019 年 10 月在香港高

等法院遗嘱认证司法管辖权下获得认

证并予以登记，香港高等法院将李先

生的全部遗产及个别遗产和财物的管

理授予遗嘱内指名的唯一遗嘱执行人

洪女士。不久后，洪女士以唯一遗嘱

执行人的身份向内地的陈女士提起诉

讼，要求陈女士返还其自 2014年起陆

续向李先生借款的人民币 20 万元及

5600港元，并支付借款利息。

陈女士是在参加某培训课程时

与李先生相识，之后两人共同投资做

生意，陈女士分别于 2014 年和 2016

年向李先生借人民币现金共计 20 万

元并写下借条，2019 年陈女士又向李

先生借 5600 港元，其间两人多次在

微信聊天中明确债务金额及利息等

相关事宜。

患有精神残疾的徐大爷生前

无儿无女，他的日常生活由侄子

阿新细心照料。徐大爷去世后，

阿新按照其生前所立代书遗嘱继

承财产。不料，徐大爷另一侄子

阿强却将阿新告上法庭要求继承

财产。

这是怎么回事呢？

2013年，徐大爷与街道办事处

签订了《征收安置补偿协议书》，享

有安置补偿权益，包括联排户型安

置房和房屋拆迁补偿款 19 万余

元。后来徐大爷与同村村民签署

了《房屋互换确认书》互换了安置

房，变更为三套房产和一个车位。

房产和车位现均处于预登记状态，

并未办理产权登记。三套房产的

预登记人为徐大爷和阿新，车位的

预登记人为阿新。

2017年某日，徐大爷在 5位没

有利害关系的同村人的见证下，自

愿立下代书遗嘱，载明其身故后由

阿新继承安置房及将来的分红、补

贴、安置的商铺等权利，并注明了

安置房及其他权利均是将来权

利。一经实现，均归阿新个人所

有。

据了解，徐大爷是在2021年去

世，他的父母和三个兄弟姐妹均先

于徐大爷死亡。不过，徐大爷的另

一侄子阿强认为，徐大爷的财产应

由兄弟姐妹的子女代位继承。对

于代书遗嘱，阿强认为徐大爷为精

神病人，遗嘱不能表达其真实意

愿，应为无效，遂诉至法院，要求分

割徐大爷的三套房产、一个车位及

全部拆迁补偿款。

替夫追债 ●丈夫去世后港女携遗嘱内地追债
●南沙法院判决欠债者须归还本息

代书遗嘱
●有精神残疾符合代书遗嘱形式要件
●法院认为是真实意思表达合法有效

遗嘱有多种形式 关键看有无效力

地点：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

结果：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一审

判决，涉案三套房产和一个车位的合同

权益全部由阿新继承享有。阿强不服，

提起上诉。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

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依据：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李旷

怡法官认为，徐大爷生前所立代书遗嘱，

有遗嘱人、代书人和在场见证人签名确

认，符合代书遗嘱和打印遗嘱的形式要

件，遗嘱见证人亦未违反见证人资格的

限制性规定。虽然徐大爷生前持有二级

精神残疾的残疾人证，但从各类事实看，

徐大爷在签订代书遗嘱时精神状况尚

可，能与人正常交流、能正确表达自己的

意识，能辨别自己的行为后果，可以认定

其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另外，徐大爷生前由被告阿新监

护，并由阿新承担了全部的赡养义务。

徐大爷生前所立代书遗嘱明确其拆迁

安置房等合同权益及分红、补贴等，全

部由阿新继承，既是徐大爷生前的真实

意思表示，亦符合人民群众朴素的价值

观和孝亲敬老的社会主义道德规范及

善良风俗。同样，精神残疾人所立的遗

嘱是否有效，应看其立遗嘱时是否具有

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在立遗嘱前或立

遗嘱之时对遗嘱人的民事行为能力进

行专业的司法鉴定可以较好地免去或

减少之后的遗嘱效力之争。

在未进行司法鉴定且遗嘱人已死

亡的情形下，应对遗嘱人立遗嘱之时

的精神状况，包括精神残疾程度、与人

交流情况、能否正确表达自己的意思、

能否辨别行为后果等因素，结合其生

前赡养情况，对其立遗嘱之时的民事

行为能力和遗嘱的真实意思表达进行

综合认定。 （高京）

地点：广东自由贸易区南沙片区

人民法院

结果：法院最终判决陈女士偿还

借款本金人民币 20 万元以及 5600 港

元并支付相应利息给洪女士。

依据：南沙法院审理后认为洪女

士为香港居民，以其配偶李先生唯一

遗嘱执行人的身份提起本案诉讼，因

此本案中关于李先生所立遗嘱的效力

及该遗嘱指定继承人的权利义务等，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

法律适用法》第三十二条和三十三条

的规定，应适用香港法律。根据查明

的香港法例关于遗嘱的规定，李先生

生前立下的遗嘱有效。李先生的遗嘱

指定洪女士为遗嘱唯一继承人及执行

人，香港法院将遗产管理授予洪女士，

洪女士有权就李先生的债权向陈女士

主张权利。

（杨喜茵）

遗嘱自由
●夫妻立下共同遗嘱后
●单方另立新遗嘱有效

陈老太与前夫育有女儿小苏，后陈老

太与前夫离婚，并于 1989 年与老潘重新

组成家庭。婚后陈老太和老潘没有生育

子女，共同抚养老潘与其前妻的儿子小伟

和小辉。

位于越秀区的 501 房登记在陈老太

与老潘名下，为共同共有，属于夫妻共同

财产。2000 年，陈老太与老潘在公证处

立下公证遗嘱，表示将 501 房留给小苏、

小伟、小辉三个孩子，各占三分之一的房

屋产权。2011 年某日，陈老太立下声明

书，撤销前述共同遗嘱，并经公证处公

证。同日，陈老太另立新遗嘱，亦经公证

处进行公证：

“在我百年归老后，501 号房屋我应

占的产权份额全部交由女儿小苏一人继

承，并指定为小苏个人财产，其他人不得

争议。小苏身体不好，如小苏先于我去

世，则上述房屋我应占的产权份额全部交

由小苏的二个女儿……”

2019 年陈老太去世，小苏要求继承

陈老太名下501房二分之一的产权，而小

伟认为老潘和陈老太共同订立的遗嘱不

仅是对501房继承份额的分配，也是双方

共同达成的协议，约定二老百年之后房屋

才能分给三姐弟，现在老潘未故，三姐弟

不能分房屋。

地点：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

结果：法院一审判决，501 房属于被

继承人陈老太占有的二分之一产权份额

由小苏继承取得，小苏和老潘应共同到房

管部门办理上述房屋继承变更登记手

续。小伟不服，提起上诉。广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依据：经审法院表示，遗嘱继承最基

本的价值取向是遗嘱自由，同样的，共同

遗嘱以单个人的遗嘱自由为基础，失去这

一基础，共同遗嘱的正当性即不复存在。

在共同立遗嘱人均健在且有完全民事行

为能力时，因各共同立遗嘱人可以保护其

遗嘱利益，故这时的遗嘱自由应当受到充

分保护。基于遗嘱自由原则，单个遗嘱人

可以撤销、变更自己的遗嘱。

本案中，老潘仍然在世，被继承人陈老

太撤销共同遗嘱、订立新遗嘱，本质上是处

分自己合法财产的真实意思表示，遗嘱内

容仅涉及对“上述房屋我应占的产权份额”

的处分，因其意思表示真实且不具备遗嘱

无效的任一情形，没有侵害老潘的遗嘱自

由，故应尊重陈老太对自己财产的处分，确

认其处分行为合法有效。 （杨喜茵）


